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九十九學年度志願服務人員基礎教育訓練活動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強化志工服務理念，與從事社會公益之自發性，達到志工經驗交流、心得分享與相互學習的效果。
（二）藉由辦理教育訓練課程，以提升志工志願服務之能力。
（三）推動志願服務法，落實志工教育訓練制度，宣導服務觀念，啟發人人心中和平的心念與力量，並發揚志願服務之美德。

貳、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叁、主辦單位：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
肆、協辦單位：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愛心團
伍、參加對象：各自願服務團隊志工、有意願參加志願服務人員、本校家長、本校教職人員
陸、活動方式與內容：
	課程日期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4月08日（五）09:00~09:30
	報到

	4月08日（五）09:30~11:30
	志願服務倫理
	國際扶輪3520地區助理總監 高許定先生

	4月15日（五）09:30~11:3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彩虹生命教育大直團隊志工 陳韻清女士

	4月22日（五）09:30~11:30
	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
	救國團專任張老師 郭宏碁老師

	4月29日（五）09:30~11:3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海灣國際法律事務所 呂錦峯律師

	5月06日（五）09:30~11:30
	志願服務的內涵
	彩虹生命教育大直團隊志工 金克宜女士

	5月13日（五）09:30~11:30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秘書長 劉香梅女士


柒、活動地點：本校視聽教室。（本校停車空間有限，請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2號  聯絡電話：25336446
捌、報名方式：
（一）以學校(機關)為單位填妥報名表後，逕送或傳真本校輔導室

本校聯絡箱：034
傳真：25333102

聯絡電話：25333953轉50楊老師

（二）報名期限：即日起至3月31日（三）止

玖、活動經費：由一百年度編列家長教育成長研習及家長會補助志工培訓之經費項目下支應。
壹拾、研習證書及時數：凡全程參與研習課程者，依規定核發研習證書；參與部分課程者，核發研習時數證明。研習證書於課程結束後發送至各志工運用服務單位，志工可持研習證書(基礎訓練和特殊訓練)，向服務單位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
拾壹、參加者請於4月8日(五)上午報到時，繳交１吋照片2張（背後請書寫服務單位及姓名）。
拾貳、本計畫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九十九學年度年志願服務人員基礎教育訓練
活動實施計畫報名表
服務單位：              
	編號
	志工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E-MAIL

	1
	
	
	
	電話：

手機：
	

	2
	
	
	
	電話：

手機：
	

	3
	
	
	
	電話：

手機：
	

	4
	
	
	
	電話：

手機：
	

	5
	
	
	
	電話：

手機：
	

	6
	
	
	
	電話：

手機：
	

	7
	
	
	
	電話：

手機：
	

	8
	
	
	
	電話：

手機：
	

	9
	
	
	
	電話：

手機：
	

	10
	
	
	
	電話：

手機：
	


· (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 活動地點：大直國小視聽教室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2號

· 電話：02-25333953轉50 楊老師    傳真：25333102          本校聯絡箱： 034
	
	
	


